附件3
宁夏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身份有效期满

告知书(样版)

(工作人员填写）

       乡镇(街道办)     村(居民委员会）    同志：
您家庭于   年  月  日被认定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有效期将于   年  月  日到期，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自治区民政厅 自治区医保局关于做好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与因病致贫重病患者政策衔接的通知》等文件规定，如您家庭刚性支出较大生活出现困难，需继续申请认定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请于有效期满后，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相关申请材料，到     乡镇(街道办)重新申请办理。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xxx县（区）民政局(盖章) 

年   月   日

签收人(签字)              联系电话: 

(本告知书一式两份，县级民政局留存一份，被送达人留存一份。) 

